
1月8日上午，界首市2015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该市光武镇北街美好乡村

家园启动。此次活动结合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坚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做实事，为农民朋友送

去了实用的农业科技、卫生保健、法律法规、文化等知识。 王东军 巩彬 记者 杨文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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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星报讯（记者 丁林） 市场星报

记者昨日获悉，2015年，我省将围绕

“人、地、钱、规划、建设、管理”这六大

要素，探索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

展的制度体系，扎实推进试点省建设

工作。

今年我省将研究制定试点省建

设配套政策。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等，研究制定户籍

制度改革、社区管理制度改革、城乡

义务教育并轨等10项配套政策。

同时，开展一批试点。比如，我

省将推动规划编制、修编和实施法制

化，在寿县开展国家级“多规合一”试

点，选择若干市县开展省级试点。鼓

励各地开展城市地下管网综合管廊

建设、大社区体制改革等一批试点。

开展城市组群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试

点，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城市协调发展

机制，积极培育城市群。

此外，我省还将加快开发区转型

升级，主要是研究制定进一步推进开

发区转型发展的意见，努力把开发区

建设成为产业承载地、新型城镇化拓

展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试点建设新型城镇化

安徽今年将制定10项配套政策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那些事

星报讯（记者 丁林） 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正式启动。市场星报昨

日获悉，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日前

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方案》，全国 64个地方入围试点地

区，安徽省在列。

2014年 6月，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

希望各地提出符合条件的计划单列

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建制

镇等，从不同层面选择试点地区。最

终，国家发改委收到了169个市、县、

镇的申报方案，并最终确定了64个

试点地区名单。

昨日下午，市场星报记者从省发

改委有关人士处了解到，安徽的申报

方案已经于2014年9月上报至国家，

目前，正结合国家意见拟对方案进行

修改。

据了解，本次《试点方案》提出了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五大主要任

务，包括：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

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

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以及

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问题三：综合试点内容有哪些？

据了解，入围的64个试点地区

包括两个省，分别为安徽省和江苏

省；3个计划单列市，为宁波、大连和

青岛；7个省会城市，即石家庄、长春、

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

九区。

此外，北京通州区、上海金山区

等 25个地级市（区、县），河北定州

市、浙江义乌市等25个县级市（区、

县）以及2个建制镇（浙江苍南县龙

港镇和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也入

围试点。

问题一：入围64个地方是哪些？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之前对媒

体解释：入选的两个省级试点，主要

是因为当地工作基础相对较好，积极

性比较高，试点愿望比较强。其中，

安徽是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第一个

金融支持城镇化试点省份，双方正在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发

园区产城一体化、现代农业、保障性

住房、土地整治和土地储备等领域开

展合作。

问题二：为什么会选这些地方？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华玮） 去

年年末，在长三角区域大通关建设协

作第七次联席会议上，安徽、上海、江

苏、浙江、宁波检验检疫局共同签署

了《长三角检验检疫一体化合作备忘

录》。市场星报记者昨日获悉，初步

预计从今年年初开始，除了一些有

特殊规定的产品外，长三角区域内

采取直通放行模式的出口货物，只

需经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

格，就可凭通关单在报关地海关直

接办理通关手续，不再实施口岸二

次查验。

今后，进口货物实施“通报、通

检、通放”的一体化模式，进口企业可

自行选择进境口岸或目的地检验检

疫机构办理报检、查验、放行手续。

市场星报记者获悉，我省每年经

检验检疫的进出口货物约有60%以

上从上海口岸通关，20%左右从江苏

口岸通关。实施长三角检验检疫一

体化后，我省出口的商品可以享受

“直通放行”的优惠待遇，进口商品可

以以“通报、通检、通放”的一体化模

式办理通关手续。

据初步估算，一体化模式可为企

业节省通关成本20%～30%，可降低

物流成本20%～30%。

长三角检验检疫一体化即将启动

我省进出口企业将大幅节省成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披露，全国64地入围

安徽“搭上”新型城镇化试点快车

星报讯（石跃新 记者 赵莉） 昨日，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014年12月份对

全省 8家药品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的结

果，其中4家药企正在整改中，还有2家公司

负责人被要求约谈，另外2家公司被收回了

药品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书。

据介绍，临近年关，安徽省食药监局成立

多支检查组，加大了对各地药品生产企业的

飞行检查频次和力度，尤其对部分特殊药品、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实施跟踪飞行检查。天长

市的安徽×康药业有限公司，在未经批准的

情况下，擅自改变提取生产工艺，擅自加入了

崩解剂、赋形剂，而且部分品种批次生产记

录，未按实际生产操作过程记录。省食药监

局已要求滁州市食药监局收回了这家企业的

药品GMP证书，并将依法查处。

此外，亳州市×福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

少数药材、饮片未全项检验，超许可范围生

产。省食药监局执法人员现场发现问题后，

立即收回了该药企的药品GMP证书。

我省两药企违规生产丢了“饭碗”


